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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C.3059324



华北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与哈药集团世一堂百川医药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纠纷上诉案—法院对抵销抗辩的认定具有既判力
案由 : 民事  >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  合同纠纷  >  买卖合同纠纷  
案 号 : (2011)商民初字第53号；(2012)豫法民终字第11号；(2013)商民一初字第84号；(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55号  

文书类型 : 判决书
审理法院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件类型 : 民事二审
审理程序 : 二审
权责关键词 : 撤销    民事权利    合同    质证    诉讼请求    另行起诉    一事不再理    反诉    申请再审    执行    诉讼标的    既判力    

来源 : 《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2期  
相关企业 : 华北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世一堂百川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相关企业来自企业信用查询平台  

华北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与哈药集团世一堂百川医药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纠纷上诉案—法院对抵销抗辩的认定具有既判力
　　【裁判要旨】如果当事人在另一诉讼中已经对抵销抗辩进行了充分的质证与辩论，法院也进行了实质审理，则法院对抵销抗辩的认定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能再就抵销抗辩的事由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应当再予以受理。

　　【案号】原一审：（2011）商民初字第53号　原二审：（2012）豫法民终字第11号

一审：(2013)商民一初字第84号　二审:（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55号

　　【案情】

　　原告：哈药集团世一堂百川医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

　　被告：华北制药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销售公司）。

　　百川公司与华药销售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关系，自2004年至2006年，双方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约定由百川公司负责销售华药销售公司的药品。合同对药品的品种、金额、付款、市场开发、销售奖励等事项有约定。2008年华药销售公司在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百川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货款，百川公司抗辨华药销售公司还欠百川公司促销差价款和年终返利款2861528.72元，要求抵销。此案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民四终字第6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百川公司支付华药销售公司货款3375696.62元，没有采纳百川公司的抗辨理由。由此，百川公司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华药销售公司支付百川公司促销差价款和年终返利款2861528.72元。

　　【审判】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一审认为：百川公司诉请的促销差价款和年终返利款，已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民四终字第64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认定，不予再行审理，作出（2011）商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百川公司的起诉。百川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豫法民终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民四终字第64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认定，不影响百川公司行使诉权，裁定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实体审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3)商民一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百川公司的诉请。华药销售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3）商民一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百川公司的起诉。

　　【评析】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抵销抗辩是否具有既判力。也就是说，如果法院在前诉中已经对当事人的抵销抗辩进行了实质性审理，当事人是否还有权对此抗辩再另案提起诉讼？后诉法院是否还能受理？

　　一、是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抵销抗辩，还是当事人必须提起反诉？

　　这涉及诉讼中抵销的价值问题。民法上的抵销是指：“二人互负相同种类债务，各使双方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的法律制度。”{1}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抵销为合同消灭的原因，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规定了抵销的积极要件、消极要件和行使方式。诉讼抵销是一种诉讼的防御方法，是抵销权这一民事权利在诉讼中的自然延伸，目的是对抗主债权（受动债权），使抵销债权（自动债权）与主债权在对等的数额内予以消灭。值得注意的是：抵销法律效果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实体法上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并不是必须要由法院判决才能形成这一效果。

　　审判实践中，有些法院对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抵销抗辩不予接受，而是要求当事人提起反诉或要求另诉解决，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诚然，抵销抗辩的反对债权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标的提出，具有类似于反诉的性质，但抵销抗辩有其独立的价值：作为一种积极的诉讼防御方法，抵销抗辩可以减少当事人另行起诉和相互执行的麻烦和风险，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同时，集中审理本诉和抵销抗辩，争点集中，有利于法官发现案件真实，减少双重审理可能产生的矛盾判决的危险。所以，在诉讼中，对当事人提出的抵销抗辩，法院要结合本诉，认真审理作出认定，而不能要求当事人一定提起反诉，才纳入审理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被告进行抵销抗辩和提起反诉，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表现在：1.抵销抗辩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如果相对方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撤回诉讼，则不发生抵销的后果，抵销人的自动债权得不到法院独立判决的保护。而反诉，则在相对方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撤回诉讼的情况下，法院还要继续审理，该债权仍可以得到独立判决的保护。

　　在华药销售公司起诉百川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货款的案件中，河北两级法院接受百川公司的抵销抗辩，并对抗辩进行实质审理是正确的。

　　二、抵销抗辩是否具有既判力？当事人就其抵销债权另案起诉是否重复诉讼？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既判力是“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的拘束力或通用力。”{2}也就是说判决确定以后，判决中针对当事人请求而作出的实体判断就成为规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准，此后当事人不能提出与此基准相冲突的主张，法院也不得作出与此基准相矛盾的判决，也即民事诉讼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的作用或效果就在于：禁止当事人把已经作出确定判决的纠纷再拿出来争议，也防止法院就同一事项作出前后矛盾的判断。尊重判决的既判力是维护裁判的权威性、统一性，进而维护司法制度的权威性以及法秩序的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关于确定判决对哪些事项产生既判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问题，通说认为：只及于判决书的主文部分，判决理由部分并不具有既判力。{3}诉讼中的抵销抗辩相对于诉讼标的来说，属于诉讼理由部分，判决中对于抵销抗辩所作的判断也属于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因此按照界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一般原则，判决中关于抵销抗辩的判断不产生既判力，但是对于判决理由中，当事人已经在诉讼过程中充分地展开了攻击防御的争点而作出的判断，不予分辩地一概认定没有任何法律效果，会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会产生法院裁判矛盾的危险，所以把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适当扩大到判决理由中所包含的一些判断，成为诉讼实务和理论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理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真正充分地展开了攻击防御等程序事实，直接以当事人在前一诉讼中获得的程序保障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责任作为根据，把既判力或与其类似的效力有选择地赋予判决理由中的判断。”{4}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为相抵而主张的请求成立或不成立的判断，只对以相抵对抗的金额有既判力。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第2款规定：被告主张反对债权的抵销，而裁判反对债权不存在时，在主张抵销的数额内，判决有确定力。

　　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抵销制度，但对诉讼中的抵销所涉及的一系列程序问题并没有规定，所以实践中法院对抵销抗辩既判力的处理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明确规定裁判的既判力，并对抵销抗辩的既判力作出合理的界定。在界定抵销抗辩的既判力时，要注意：1.抵销抗辩必须经过法庭的实体审理，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和主张进行了充分的举证与辩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判断才具有既判力；如果法院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抵销抗辩进行充分攻击与防御，没有经过实体上的判断，则不能产生既判力。2.抵销抗辩的既判力应限于主张抵销的数额，即不能超过本诉请求的数额。

　　本案中，百川公司在前诉中已经行使了抵销抗辩权，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其抗辩进行了实体审理，作出了认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中对抵销抗辩不能成立的认定是具有既判力的，所以，百川公司在前诉返利和折扣的抵销抗辩未获支持的情况下，将返利和折扣作为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受理并裁判，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裁定驳回百川公司的起诉。如果百川公司不服，其仍可通过对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民四终字第645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权利。

　　文/王静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9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9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00条
同案由重要案例
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典型案例之七：广州巨行公司诉中铁广州工程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保障企业权益及时兑现
福建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典型案例之七：福清某无纺布科技有限公司与莆田某鞋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云调解保障台资企业合法权益
最高法发布首批十个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之四：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快速调解企业间合同纠纷服务涉诉企业复工复产
浙江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十大典型案例之八：布法罗食品公司诉浙江瑞辉工贸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疫情期间“云开庭”2小时解决国际贸易纠纷
最高法发布首批十个全国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民商事典型案例之三：上海丽景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诉合玺（上海）服装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快速调解企业间合同纠纷服务涉诉企业复工复产
浙江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十大典型案例之十：徐某诉松阳县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涉疫情防控期间运用ODR在线解纷，实现“一次都不用跑”
浙江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十大典型案例之七：陈大洋诉杭州尚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居家隔离法官在全国率先在家在线开庭
刘智超诉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本法院同类案例
河南科信电缆有限公司、禹州第一电缆铜铝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魏连群、卫辉市汲水镇下园村民委员会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河南省御盛陶瓷有限公司、李建齐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河南澳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肖金芳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南阳市永基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民事裁定书
霍传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永城市大卫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周口市豫龙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彭文华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
相关论文
税务机关在执行程序中不享有税收优先权
无权处分共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
《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的理解与适用
司法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借名买房合同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财产保全错误的损害赔偿
背书交付汇票不等于完成货款支付义务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HYPERLINK "https://www.pkulaw.com/helps/69.html" 法宝V6有何新特色？
[image: image1.png]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原文链接：https://pkulaw.com/pfnl/a25051f3312b07f32dc0cef498b6d9339a1e97eea2095ea1bdfb.html
	 / 
	下载日期：2020/10/26



[image: image2.jpg]